
 

臺南市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佐證資料 

一、志願服務政策規劃與推動 

2.編列年度預算 

志工所需經費由家長會編列預算支應（113 學年度編列 6 萬

4000 元）。除編列經費外，積極爭取社會資源及各項補助。 

編列年度預算_113 學年度，家長會預算表中編列志工業務推動相關經費 

 



 

編列年度預算_113 學年度，志願服務經費申請概算表 

 

 


